
                                                                                                            

 

 沃通证书购买合同 

                                  

                                                                                                 

甲方： CustomerName 

                                     

 

乙方：沃通电子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将为甲方提供沃通品牌证书产品，同时为甲方提供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双方一致同

意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服务项目 

甲方申请数字证书具体产品名称为：    ProductName       

购买数量： BuyNumber   个          购买年限： BuyYear     

 

第二条 双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必须确保证书申请信息正确，并保证提供申请证书所需的真实的身份证明文件(营

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证书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委托授权书)； 

2、乙方在收到甲方的合同款和所需的证明文件后 3 至 5 个工作日内颁发证书(不可抗力等

特殊情况除外)， 

3、甲方在收到乙方颁发的证书后，应及时核对证书显示信息的准确性，如有问题，应在一

至二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出。甲方确认证书没有问题后，乙方一个工作日内开具发票并连同合

同正本以快递方式寄出； 

4、甲方下单时须确认好订单信息，代码签名证书一经签发，无法取消订单，不予退款。如

果由于乙方签发的服务器证书、客户端证书不能正常使用，甲方可以在自证书颁发之日起 30

天内提出取消订单申请，乙方将在完成有关取消订单手续后退款，退款金额为合同额减去银行

电汇费用 30 元，退款只能汇到甲方单位银行账户；如果乙方已经开出发票，则甲方必须先退

回发票； 

5、乙方必须为甲方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售前售后服务；乙方为甲方提供的服务包括：

电话咨询、电子邮件咨询和上班时间的在线实时帮助；如果甲方对乙方的服务有任何意见，可

以随时拨打乙方的投诉电话或直接在乙方的服务网站上投诉，乙方保证在 24 小时内回复；  

6、乙方必须协助甲方认真填写证书申请信息，甲方必须认真真实填写；甲方所购产品的

有效期以乙方系统签发日期为准，产品有效起始时间从证书颁发的当天开始算起； 

7、乙方有权随时调整服务产品的市场标准价格，不管是涨价还是降价，在已签订的服务

期内对甲方都没有影响。即：如果涨价，甲方无须补钱；如果降价，甲方也不得要求退款； 

8、乙方有权不定期向甲方的联系 Email 发送有关服务动态、产品介绍等信息； 

 

第三条  证书吊销 

乙方在下列情形下，有权吊销甲方的证书： 

（1）甲方使用数字签名软件代码时，可选项“功能描述”处必须填写准确， “Web 位

置”处填写的网址须为公司网站，同时需指向此软件的介绍页面。如果发现有误导最终用户描

述和不正确的 Web 位置，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及时更正和更新，甲方应按照乙方要求及时更

正和更新，否则乙方有权吊销此证书而且不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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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方不得使用其购买的代码签名证书为间谍软件、流氓软件、黑客软件等恶意软件

和盗版软件进行数字签名，也不得在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网站上使用，甲方同意并接受多

家第三方检测平台的检测结果，如果平台上杀毒软件厂商检测结果确定为恶意软件的比例超过

50%，则确定该签名软件为恶意软件，乙方有权立刻吊销此证书，不予退款，而且还会配合有

关部门追究可能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 

(3) 甲方保证有权使用申请 SSL 证书的域名，使用 SSL 证书时不得将证书用于钓鱼式攻

击、欺诈网站或其他恶意犯罪行为，否则乙方有权立即吊销此证书，不予退款，而且还会配合

有关部门追究可能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 

（4）甲方应妥善保管证书私钥文件，如因证书保管不当导致证书被盗后甲方未及时向乙

方申请吊销证书造成该证书被非法使用，由甲方承担法律责任，乙方有权吊销证书并且不退款。 

 

第四条  价格与付款方式 

甲方所购产品的合同额为人民币 CertMoney1 (￥CertMoney2 元)（合同金额为含税价格），

甲方需在合同生效后  PayDate  工作日内从申请单位银行账户一次性付款到如下乙方指定银

行账户 

公司名称：沃通电子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银行帐号：811 9809 4381 0001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分行高新园科创支行        

 

第五条  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是指甲乙双方不能合理控制、不可预见或即使预见亦无法避免的事件，该

事件妨碍、影响或延误任何一方根据协议履行其全部或部分义务。该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行

为、自然灾害、战争、黑客攻击或任何其它类似事件。 

2、由于以上所述不可抗力事件致使协议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或延迟履行，则甲乙双方于

彼此间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第六条  其他 

1、本协议一式两份，各方各执一份，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至双方义务全部履行

完毕之日终止。双方签字盖章后的传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应提请深圳仲裁委员会进行仲

裁。 

 

甲方(盖章)：Customer2                                                       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DaiBiao   代表签字：        

 日期:   
   

PactTime 

PactUrl 

PactIP 

 

 


